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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专题 反向购买的处理

（一）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交换股权的方式进行的，通常发行权益性证券的一方为购买方。

但某些企业合并中，发行权益性证券的一方因其生产经营决策在合并后被参与合并的另一方所控制的，发行权益性

证券的一方虽然为法律上的母公司，但其为会计上的被收购方，该类企业合并通常称为“反向购买”。

【教材例 26-4】A 上市公司于 20×7 年 9 月 30 日通过定向增发本企业普通股对 B 企业进行合并，取得 B 企业 100%

股权。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影响。A 公司及 B 企业在进行合并前简化资产负债表如表 26-2 所示。

其他资料：

（1）20×7年 9月 30 日，A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本企业普通股，以 2 股换 1股的比例自 B企业原股东处取得了 B企业

全部股权。A公司共发行了 1 800 万股普通股以取得 B企业全部 900 万股普通股。

（2）A公司普通股在 20×7年 9月 30 日的公允价值为 20 元，B 企业每股普通股当日的公允价值为 40 元。A公司、

B 企业每股普通股的面值为 1 元。

表 26-2 A 公司及 B 企业合并前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A公司 B企业

流动资产 3 000 4 500

非流动资产 21 000 60 000

资产总额 24 000 64 500

流动负债 1 200 1 500

非流动负债 300 3 000

负债总额 1 500 4 50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 500 900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6 000 17 100

未分配利润 15 000 42 0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22 500 60 000

对于该项企业合并，虽然在合并中发行权益性证券的一方为 A 公司，但因其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权在合并后由 B 企

业原股东控制，B企业应为购买方，A 公司为被购买方。


